
服务类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保街道2026年加强福田口岸周边综合整治购买安保服务项目
2.采购人：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办事处
3.预算金额：440000元，最终合同签订价格以我单位聘请的第三方审核价格为准（有取费标准的除外）。
4.采购方式：公开征集 邀请竞标 询价 直接确定供应商
5.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最低价法 直接委托
6.项目概述：我辖区口岸周边水客等现象严重。为使口岸综合整治取得长治效果，街道拟通过购买安保服务方式增强口岸整治力量
二、服务要求
1.提供6名有经验的安保人员，上岗人员须熟悉工作方式和保密工作；
2.定期对提供给甲方的安保人员做好培训；
3.每天在福田口岸周边路段开展巡逻劝导，重点对水客等违法行为进行劝阻。
4.须按时到岗到位，巡逻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5.配合区重点办、交警大队等部门开展整治工作；
6.甲方安排的其它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三、商务需求
1.服务期：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2.服务地点：福保街道福田口岸周边路段
3.报价要求：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44万元，响应报价超过项目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最终合同签订价格以我单位聘请的第三方审计价格为准；响应总价必须是完成该项目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涉及的各项服务费，以及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一切费用。
4.付款方式：本项目合同方式为总价合同，结算时按月结算，中标单位每月5日前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税务发票，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供应商账户。因中标供应商延迟提供税务发票或因采购方经费审批流程原因造成延误的，采购方付款时间相应顺延。
5.验收方式：待服务结束后，根据合同要求逐项进行验收。
6.违约责任：乙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服务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改正，乙方拒不改正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总费用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因乙方派出服务人员违法或失职行为造成甲方或第三方损害的，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乙方擅自将合同义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费用10%的违约金。
7.其他：合同未尽之约定，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四、供应商响应文件组成及格式
供应商应提供以下文件，并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它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登记证明资料扫描件）
2.法人证明及响应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3.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4.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如有）最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以及企业股权关系证明
5.承诺函（包括不限于：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项目报价及服务要求响应表
7.项目实施方案
8.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9.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10.项目完成（服务期满）后的服务承诺
11.有效业绩
12.履约评价
13.认证情况
14.拟安排的项目服务团队成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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